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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提出。 

本文件由全国橡胶与橡胶制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浸胶骨架材料分技术委员会（SAC/TC35/SC13）归

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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浸胶骨架材料 含水率试验方法 

1 范围 

本文件描述了采用烘箱热风干燥方式测定浸胶骨架材料产品含水率及回潮率的试验方法。 

本文件适用于浸胶帘子布、浸胶帆布、浸胶线绳、浸胶纱线等浸胶骨架材料产品含水率和回潮率的

测定。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32110 浸胶骨架材料术语及定义 

GB/T 36798 浸胶线绳、帘线、纱线直径和定长度重量试验方法 

3 术语和定义 

GB/T 32110界定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4 试验原理 

将试样称重后，放置至规定温度的烘箱中，直至达到恒重。在此过程中，试样的质量损失比即为试

样的含水率，使用试样的烘前质量和烘干质量数值计算出试样的回潮率。 

5 试验设备及工具 

烘箱 

试验用烘箱应为压力型或对流型通风式烘箱，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a) 具有恒温控制装置； 

b) 烘燥过程中，试样暴露处的温度波动范围为±2℃； 

c) 试样不应受热源的直接辐射。 

称重容器 

称重容器应为称量瓶。 

干燥器 

干燥器应足够容纳一个或多个称重容器。干燥器内放置的干燥剂须符合干燥要求，可以更换，无腐

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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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平 

分析天平，精度：0.1mg。 

6 试验通则 

试验环境 

试验应在GB/T 36798给出的试验环境中进行。 

取样 

6.2.1 浸胶帆布：应拉掉布卷外层，然后从距离布边至少 200mm 处随机裁取试验样品。 

6.2.2 浸胶帘子布：应拉掉布卷外层，然后从距离布边至少 200mm 处随机裁取试验样品。 

6.2.3 浸胶线绳、浸胶纱线：应拉掉线盘外层 3层之上，然后从中截取试验样品。 

试样制备 

6.3.1 浸胶帆布：将取样的浸胶帆布制备成约 100mm×100mm大小的试样。 

6.3.2 浸胶帘子布：将取样的浸胶帘子布去除尾纱制备试样，每个试样的质量约为（5~10）g。 

6.3.3 浸胶线绳、浸胶纱线：将取样的浸胶线绳、浸胶纱线剪切成长度为约 10mm的段状，每个试样的

质量约为 5g。 

试样数量 

6.4.1 浸胶帆布：3 个。 

6.4.2 浸胶帘子布：3个。 

6.4.3 浸胶线绳、浸胶纱线：3个。 

7 试验程序 

取样后应快速称取试样的烘前质量（G）并记录，单位为克（g）,保留至小数点后 4位。 

打开烘箱电源，使其稳定在（105±2）℃的温度下保持 15 min。 

将装有试样的称量瓶置入烘箱内，敞开称量瓶盖子，烘燥至恒重。 

在烘箱内将称量瓶盖好，移至干燥器内冷却至室温后，立刻称取试样的烘干质量（G0）并记录，

单位为克（g）,保留至小数点后 4位。 

计算试样的含水率数值，当 3个试样中有 2个试样数值的相对偏差大于 10%时，应重新试验。 

8 数据计算 

含水率 

8.1.1 按式（1）计算试样的含水率，其结果数据按 GB/T 8170给出的规则修约至小数点后 3位。 

  W=
G−G0

G
 ×100  ………………………………………（1） 

式中： 

W——含水率，单位为百分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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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试样的烘前质量，单位为克（g）； 

G0——试样的烘干质量，单位为克（g）。 

8.1.2 以 3 个试样含水率的算术平均值为试验结果，单位为百分数,数据按 GB/T 8170 给出的规则修

约至小数后 2位。 

回潮率 

8.2.1 按式（2）计算试样的回潮率，其结果数据按 GB/T 8170给出的规则修约至小数点后 3位。 

 

    R=
G−G0

G0
×100 ………………………………………（2） 

 

式中： 

R——含水率，单位为百分数（%）； 

G ——试样的烘前质量，单位为克（g）； 

G0——试样的烘干质量，单位为克（g）。 

8.2.2 以 3 个试样回潮率的算术平均值为试验结果，单位为百分数,数据按 GB/T 8170 给出的规则修

约至小数后 2位。 

9 试验报告 

试验报告至少应包含下列内容： 

a) 本文件名称及编号； 

b) 试样的名称、批号、材质； 

c) 试样数量； 

d) 含水率、回潮率的试验结果； 

e) 任何偏离本文件的细节； 

f) 试验人员及试验日期。 

 

 

 

 

 

 


